


在進⾏上述交易之後：

吳世雄先⽣持有200,000股⾹港飲⾷股份(佔⾹港飲⾷已發⾏股本的0.06%)及並無持有任
何⾹港飲⾷購股權；
⿈翠瑜⼥⼠持有100,000股⾹港飲⾷股份(佔⾹港飲⾷已發⾏股本的0.03%)及並無持有任
何⾹港飲⾷購股權。

吳世雄先⽣及⿈翠瑜⼥⼠⼆⼈均為⾹港飲⾷的執⾏董事。因此，⼆⼈須依據規則22.1 (a)作出
有關的公開披露。執⾏⼈員在2004年1⽉27⽇收到有關⼈⼠就上述披露事宜所填交的指明
表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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